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在提交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前，公司已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第八次会议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进行审议，形成审核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

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 A股股份的方式向上海德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

易对方”）购买其所持有的爱卓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卓科

技”）70%股权（按照爱卓科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作价），拟以零对价受让上海兴

百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爱卓科技 30%股权（系未实缴的认缴

出资额），并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合称“本次

重组”）。

为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与业绩承诺方上海德迩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对《业绩补偿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不可抗力相关条款进行修改。上述条款修改具体情

况如下：

1、删除《业绩补偿协议》之原第八条“不可抗力”条款。

2、《业绩补偿协议》原第 9.1 条修改为“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

下的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

议。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中国法律的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

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及由此产生的

诉讼费、律师费等追索费用）。”



3、《业绩补偿协议》原第 11.3.2 条、《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原第

3.3.2 条修改为“本次重组由于双方以外的其他客观原因而不能实施，本协议终

止”。

除上述调整外，原《业绩补偿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中其他条款

保持不变。

经审核，我们认为《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有利于保障本次交易顺利推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鉴于公司与业绩承诺方上海德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对《业绩补偿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

不可抗力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公司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

进行了修改，相关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经审阅，我们认为该等文件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苏东海 王海艳 胡文涛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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